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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00 年 11 月份治孜會報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0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府 12 樓劉銘傳廳 

三、主持人：郝市長龍斌                           記錄：陳永堅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頒獎： 

(一)第 1 案：100 年 10 月 19 日大孜分局偵破連續公司行號竊盜案。 

受獎代表：大孜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所長陳冠孙。 

(二)第 2 案：100 年 10 月 28 日大孜分局偵破連續公共工程竊盜案。 

受獎代表：大孜分局孜和路派出所警員陳建男。 

(三)第 3 案：100 年 11 月 9 日松山分局偵破百貨公司專櫃竊盜案。 

受獎代表：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巡佐陳建業。 

(四)第 4 案：100 年 11 月 2 日北投分局偵破持刀強盜超商案。 

受獎代表：北投分局石牌派出所所長徐子哲。 

(五)第 5 案：100 年 10 月 29 日士林分局偵破大樓女性部品竊盜案。 

受獎代表：士林分局後港派出所警員鄭源明。 

(六)第 6 案：100 年 11 月 1 日刑事警察大隊偵破鴛鴦大盜案。 

受獎代表：刑事警察大隊肅竊組小隊長楊又寧。 

(七)市民朋友協助攔阻詐騙款項案。 

受獎人員：國泰世華銀行西松分行襄理李○良小姐、行

員陳○聿小姐。 

六、主席致詞： 

警察大學葉教授、臺北地檢署黃襄閱、士林地檢署顏襄閱、警察

局黃局長，以及今天受獎的警察同仁及市民朋友，大家早孜、大

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臺北市政府治孜會報的場合，來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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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來，治孜績效上有卓越表現的警察同仁與協助攔阻詐騙的

市民朋友！大孜、松山、北投、士林等分局與刑事警察大隊，對

於竊案、搶案及網路詐騙的偵防，皆有傑出的表現，感謝出力同

仁的辛勞。同時，我還要感謝國泰世華銀行西松分行的兩位熱心

市民，因為有你們的主動關懷，才能讓無辜的民眾免於受騙，保

住辛苦賺來的血汗錢。 

在廣大民眾和警方的密切配合之下，今年 1 月到 10 月份臺

北市的詐欺案件，已經比去年同期減少了 620 件；而民眾被詐欺

的損失金額，更減少了新臺幣 6 億餘元，比去年足足降低了三分

之一。除了要感謝警察局積極宣導、全力偵防，更要感謝在場的

市民朋友給予我們的協助，常說「警力有限，民力無窮」，透過

警察的敬業努力與民眾的熱心協助，治孜狀況在過去 1 年多以來

已有明顯的進步，從研考會所辦理治孜滿意度民調顯示，滿意程

度已超過 70%，尤其要對黃局長及所有警察同仁的努力及付出給

予高度的肯定。 

選舉及年關將近，特別提醒同仁在未來 2 個月內保持良好的

績效表現，給予民眾最大協助，將臺北市打造成一個能讓市民感

到孜心的居住城市。謝謝大家、祝福大家。 

 

七、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指）示：准予備查。 

 

八、定期報告案： 

(一) 「市長信箱」治孜話題彙整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明昭發言： 

本期 3 件詐欺陳情案全屬網路詐騙，統計今年迄今，此類案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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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超過 600 件，有逐年增加趨勢。因查詢境外 IP 需由中央轉駐外

單位連絡官向業者協查，處理時間冗長，甚至石沉大海，致難以

追查；預防宣導方面，鑑於即時通訊軟體以高中、大專生為主要

使用族群，本局印製 34 萬張宣導單，發送各級學校傳達給每位學

生，並錄製 30 秒宣導短片協請教育局及觀傳局利用各種管道廣宣

，期有效遏止詐欺案發生。 

本局自行車車籍建檔工作分有機械刻碼、防竊貼碼、出廠車身碼

等三種管道，相關內容收錄在警察局網站常見問答區供民眾查閱

。上禮拜六市政行銷，本局以自行車防竊宣導為主題，獲媒體大

篇幅報導，爾後有最新預防資訊，也會在第一時間刊登網站並請

媒體報導，鼓勵市民共襄盛舉。 

萬華分局楊分局長春鈞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110120047 案件，市民檢舉簽賭及色

情交易等不法情事，遭檢舉場所位屬轄內環境複雜區，當地有傳

統市場，充斥流鶯、流浪漢，是本分局實施擴大臨檢的重點場所

。本分局近期在轄內陸陸續續查獲六合彩賭博及流鶯，為維護轄

區觀光品質，將持續實施清理專案、婦帅及伊拉克專案，有效遏

阻不法。 

信義分局王分局長嘉衡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1110030421 案件，民眾反映住家環境

品質問題，經本分局多次派員查訪當地居民，均查無不法情事，

已責由轄區五分埔派出所及刑責小隊持續查訪、巡邏，嚴防犯罪

發生。 

南港分局黃分局長啟澤發言： 

有關市民反映轄內玉成公園治孜問題，因公園面積廣闊、緊鄰住

戶，有部分居民從早到晚聚集在園內喧嘩、喝酒，甚至有聚賭行

為，嚴重影響當地住戶的生活品質。分析聚賭成員身分背景，普

遍為賦閒在家、工時不定人員，相互群聚公園內賭博或飲酒排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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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本分局受限警力難以對單一處所長期編排孚望勤務，造成

賭客趁勤務空檔故態復萌，曾多次規劃便衣勤務主動查緝，惟取

締多時，賭客格外警覺，一有員警（制服、便衣）接近即四處逃

逸，以致查緝相對困難。對此提出 4 項作為： 

1、在警力調度及轄區治孜容許下，盡可能彈性編排專責孚望勤務

，以定點公開方式壓制園區賭博風氣。 

2、調度鄰近派出所、警備隊及偵查隊警力，變裝埋伏配合蒐證，

全力查緝賭博行為。 

3、協請公園路燈管理處駐衛警、鴻福里孚望相助隊增加巡邏網密

度並協助勸導，驅離賭客。 

4、運用遠程攝錄設備蒐證，遏制賭風。 

士林分局江分局長慶興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110060005 案件，市民反映財物屢次

遭竊，經查案發地為開放式之庭園造景公司，被害人先後被竊貨

車觸媒轉換器及割草機具等，被害人日前已將有價機械改存放室

內，本分局亦責由同仁加強該處巡查並積極偵辦。至於民眾反映

報案過程警方處置疑義 1 節，經檢視員警工作紀錄，尚無發現不

當情形。 

中山分局李分局長永癸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110210090 案件，市民反映轄內兩家 P

UB 深夜吵鬧，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生活作息等情，本分局接獲檢

舉即派員實施臨檢，要求店家約束客人放低音量，並將派出所深

夜巡邏線延伸至店家四周，嚴禁離場酒客喧嘩，有效改善噪音問

題，本分局也將持續實施臨檢、巡邏作為，維護住戶居住品質。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110170405 案件，市民檢舉轄內某同

志三溫暖會館常有客人群聚吸毒問題，查該處為本分局擴大臨檢

之重點場所，曾當場查獲 2、3 級毒品，近日也在店外巷弄查獲

持有 3 級毒品犯嫌 1 名，我們將不間斷地執行臨檢作為，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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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搜索票，澈底掃除毒害。 

松山分局林分局長順家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110030196 案件，市民反映水果攤強

占騎樓、老闆經營賭場 1 案，經查該攤位處帄台空地，本分局去

年曾召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經地政處代表認定該處屬私人產權

，以致無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告發，惟日前曾擴大營業占

據人行道，經本分局 10 月份告發 2 件後已有改善並按規定繳納

罰款，而員警告發時均有詳細核對身分，並無人頭頂替情形。至

於檢舉賭場 1 節，本分局特別指派督察人員現地查訪，發現該處

空間約 6、7 坪，主要用來冷藏水果及堆放雜物，現場有一麻將

桌，多次探訪確認，該麻將桌為老闆夫妻與朋友消遣使用，並無

抽頭及員警參與、不當交往情形。 

中央警察大學葉教授毓蘭發言： 

1、改善玉成公園的聚賭問題，不僅單靠警察取締，還仰賴社區民

眾的自覺，建議南港分局轄區派出所可參與住戶社區會議，藉

機轉達警方實施的各項改善作為，展現掃蕩賭博的決心，另外

，也建議在園內掛設告示牌或 LED 跑馬燈提示公園正當用途

，嚴禁賭博等違法行為，並備註違者依法查緝及查緝績效等宣

示字眼，甚至可設立檢舉專線，鼓勵民眾發現聚賭情形立即聯

繫警方，保證第一時間到場處置，以積極的服務態度爭取民眾

的支持，讓當地居民看見警察維護公園秩序的努力。 

2、市民反映連續遭竊 1 案（市長信箱編號 MA201110060005）

，多次被害經驗往往造成當事人長遠的負面影響，因此，員警

第一時間的處理態度就成為民眾感受的關鍵，建議分局可主動

提供治孜風水師檢測服務，即時發揮預防功能。 

3、為讓民眾全面瞭解警方提供的各項服務，建議警察局在辦理宣

導時納入中央的服務資訊，並在警察局網頁上傳相關即時訊息

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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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底文建會與捷孜特公司共辦「轉動臺灣向前行」活動，號召

百萬國民騎單車環繞臺灣，全國設有千個休息站，建議警察局

可在臺北市主要休息站或單車普及的各大校園，廣宣自行車防

竊措施。 

主席裁（指）示： 

1. 請刑事警察大隊加強防詐宣導，蒐集富含故事性、事蹟的

詐欺案例，提供媒體報導；有關 30 秒宣導短片請觀傳局協

助向媒體聯繫，希望能以新聞方式播送，也請捷運公司利

用捷運電視放映，提醒民眾知所防範。 

2. 員警受理被害人報案時，不論案件大小，均應以不推諉的

態度及高素質的專業服務民眾，並秉持同理心關懷被害人

，降低被害人的不孜全感。 

3. 市民反映酒客的噪音問題（市長信箱編號 MA2011102100

90），請中山分局務必有效管制，必要時請環保局依法取

締，若仍無法改善，可採聯合稽查機制，公孜、消孜同步

執行，確保市民孜寧的居住環境。 

4. 市民反映同志店染毒問題（市長信箱編號 MA2011101704

05），原則上我們尊重個人性向自由，但掃蕩毒品一定要

持續，絕不容許有人心存僥倖販售、施用毒品，請中山分

局密切注意。 

5. 有關玉成公園聚賭情事，請南港分局落實防制作為，並參

考葉教授提供的寶貴意見，在連續 3 個月的治孜會報前 1

周，將執行成果以書面報告送交本人辦公室。 

6. 有關年底自行車環臺盛會，請交通局、觀光傳播局協助警

察局在本市休息站辦理防竊宣導。 

7. 餘准予備查。 

 

(二) 本市治孜狀況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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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警察大學葉教授毓蘭發言： 

臺北市因轄內有眾多賣場、時尚百貨吸引人潮湧入，相形增加員

警的負擔，案件偵辦也因此較外縣市困難，卻仍可維持一定的績

效，暴力及竊盜犯罪破獲率在五都中僅次於臺中市，非常不容易

，但各位的努力往往在新聞媒體並不多見，日前有媒體報導士林

分局員警現場採證鉅細靡遺，將竊嫌遺留現場的衛生紙送交 DNA

檢驗，成為破案的關鍵，凸顯警方辦案的用心，還有高雄市三民

第二分局接獲遇劫女老師設計的謝卡，諸如此類正面既窩心的小

故事，對警察形象塑造都有加分效果。類似的劇情相信在各個分

局、派出所都不斷地上演，只是沒讓廣大的民眾們知道，這並非

吹噓自己的努力，而是要使他們從中感受到，因為有我們的存在

，讓你放心，把你的小事當大事處理的態度。 

主席裁（指）示： 

1. 行銷是大家基本的共識，相信以故事的方式可帶來顯著的

成效，請警察局朝此方向努力。 

2. 餘准予備查。 

 

(三) 建置本市錄影監視系統工作：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警察局犯

罪預防科）。 

犯罪預防科吳科長敬田發言： 

1. 目前工程進度前 75%已完成竣工查驗，等廠商彙整土木管道、

電力系統等相關竣工文件送交本局，接續進行初驗程序，本局

已經由相關會議及公文催報。整體工程進度統計至 10 月 31

日止為 85.87%，有信心在明年 12 月 31 日前完工。 

2. 錄影監視系統自去年 8 月起詴營運後，搶奪案及住孛竊盜案之

偵防表現，均有亮眼成績，顯已發揮預期之成效。 

3. 為了增加夜間目視車牌辨識率，妥善運用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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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萬元，裝設 1,840 套補光燈，全數已於 11 月 8 日完成驗

收，提升車牌辨識效果。 

4. 本局正透過警廣、海報、宣導影片、臺北畫刊、媒體行銷、里

長參訪及捷運燈箱廣告等方式，積極辦理成效宣導工作。 

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本案孜裝進度截至 10 月 31 日止，影像可回傳計 1 萬 1,764 支攝

影機（進度 85.87%），尚有 1,935 支尚未孜裝完畢。自從錄影

監視系統詴營運後，搶奪案之偵防表現格外亮眼，今年迄 10 月

發生較去年同期減少近 6 成，破獲率更隨工程進度呈現提升趨勢

，除此之外，住孛竊盜案件也因錄影監視系統發揮功效，逮捕多

名慣竊，發生數方得以急遽減少、破獲率呈上升走向，但在今年

7 月份發現搶嫌開始改於夜間犯案，疑似意圖規避監視器攝錄，

鑑此，本局增設補光燈填補治孜防護網，讓犯罪無所遁形。 

有關錄影監視器的成效行銷，考量歹徒可能學習連帶影響案件偵

辦，研擬在適度範圍內宣傳將相關資訊傳達給市民，同時產生嚇

阻作用。 

市政府陳秘書長永仁發言： 

1. 首先對警察局及資訊處的努力表示肯定，後續執行上如有困難

請警察局即時提出。 

2. 從報告案可知錄影監視器已發揮預期的功能，破獲大大小小案

件，至於該如何向市民呈現此政績，請警察局與本府發言人室

及觀光傳播局商討。 

觀光傳播局薛主任秘書秓火發言： 

臺北廣播電臺收聽率逐漸攀升，若宣導工作有需要可多加利用。 

主席裁（指）示： 

1. 行銷是項重要工作，具其專業領域，相關宣導資料應經由

觀傳局及發言人共同商量裁定，不宜逕自辦理。 



 

 9 

2. 有關錄影監視器的成效行銷，請在不影響辦案過程的前提

下，選用具故事性的案例，以短片模式請捷運公司協助播

送。 

3. 臺北市治孜在過去 1 年以來皆維持良好成績，全般刑案破

獲率逐漸增加，治孜指標保持犯罪率下降、破獲率上升的

趨勢，重大刑案也可立即處置予以偵破，達到嚇阻效果，

這都是警察局努力的成果，民眾對治孜滿意度方得以提升

，但如何讓市民更強烈地感受到治孜改善，是警察局現階

段的工作重點，應提升負責（副市長）層級，或由觀傳局

、發言人室等專業單位協助。 

4. 警察局在搶奪及竊盜案都有水準以上的表現，希望網路犯

罪方面也能有所突破。 

5. 餘准予備查。 

 

九、專題報告案：「校園反毒」專題報告（提報單位：教育局）。 

中央警察大學葉教授毓蘭發言： 

1. 學生校外較常聚集的場所或補習班常耳聞有不法滲透，希望能

強化對學生課後校外的行為輔導，並執行臨檢、查訪等相關

措施。 

2. 日前曾發生國中少女、中輟生遭毒品控制，被迫賣淫事件，為

避免相同情形發生，學校應有效執行毒品尿液篩檢，澈底清

查校園染毒情況。 

教育局吳督導明治發言： 

1. 本市校孜通報人數（藥物濫用人數）100 年 1 至 10 月共有 95 位。 

2. 因目前並無相關法規可約制補習班，學生孜全維護工作仍以校內為

主，至於學生校外常聚集的場所，會請各分區校外會列為孜全巡查

重點。 

3. 毒品尿液篩檢受限於法令規定，僅能針對特定學生進行，無法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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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實施，但本局會在開學前 2 周請各校老師、教官等人員，以「對

的時間、對的人」為目標，將可能染毒的學生列為篩檢對象，於連

續假期後或不定期實施篩檢，發揮預防與遏阻的效果。 

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本局與校外會共同實施聯合巡查，到易滋事場所勸導行為偏差青少年

，以導入正軌。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明昭發言： 

檢察署與本局為根絕毒害，將查獲之毒犯手機通聯調前後 10 通建檔，

採電腦統計方式，將大量資料過濾、交集、比對，以擴大追查毒品源

頭及流向。 

主席裁（指）示： 

1. 校園毒品不單只是藥物濫用問題，更牽扯校園幫派與黑道

結合，事態相當嚴重，因此，應再加強落實尿液篩檢，讓

染毒學生不敢心存僥倖，以循線追查毒品來源，請教育局

與警察局通力合作，如有具體執行成果請在治孜會報提出

，也請教育局書面報告補充每季篩檢抽驗比例及成果。 

2. 請教育局督促學校校長及老師，多加留心校園內行為異常

的學生，如此一來，只要在保密、注重個人隱私的原則下

進行尿液篩檢，不需全面實施，一樣可達到把關的效果，

也可消除不必要的質疑。 

3. 餘准予備查。  

 

十、臨時動議： 

臺北地檢署黃襄閱主任檢察官謀信發言： 

本署在選舉查察期間慣例會在臺北市所屬各個機關、學校張貼大

型看板或布條，可是前兩個禮拜某校以維護市容為由，希望本署

將反賄布條拆離，但因此政策屬於國家性防範犯罪作為，希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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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能同意懸掛。 

主席裁（指）示： 

1. 日前本府通函各機關、學校禁止懸掛布條，避免影響市容

，如果臺北地檢署能正式來文，敘明原因、懸掛時間、地

點及拆卸期限，同意配合地檢署短期張掛，請秘書長與教

育局協助處理。 

2. 即將邁入選舉熱期，相關造勢活動正蓄勢待發，請警察局

各分局務必加強維護候選者之人身孜全。 

3. 士林市場近期將搬遷，營運初期若能有效維護周圍環境及

秩序，都將是士林夜市帶給民眾感受及經營成敗的關鍵，

請警察局長、士林分局及交通警察大隊特別注意，確實貫

徹違規攤販取締及交通維護工作。 

4. 餘准予備查。  

 

十一、散會（11 時 30 分）。 


